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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

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在安理会成员磋商之后，我受权代表他们发表

以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回顾安全理事会、部队和警察

派遣国及秘书处之间开展协商(三角协商)的

问题，并回顾2009年12月17日安理会关于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工作组关于加强与部队

派遣国、警察派遣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

的报告(S/2009/659)、安理会第1353(2001)

和第2086(2013)号决议、2010年7月26日

(S/2010/507)和2013年10月28日(S/2013/630)

安理会主席的说明及2015年11月25日安理会主

席的声明(S/PRST/2015/22)。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题为“联合国和平

行动的未来：执行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

组的各项建议”的报告(S/2015/682)中以及和

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报告(S/2015/446)

中关于安全理事会、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以及秘

书处开展协商的各项建议。安全理事会尤其注

意到，高级别独立小组和秘书长认为，由于三

个利益攸关方未能通过协商进行有效的对话，

各方均有挫折感，妨碍了任务的执行。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在2015年12月11日乍得主

持召开的主题为‘促成安全理事会、部队和警

察派遣国以及秘书处之间的战略对话’的工作

组第九次会议上发表的看法。

“安全理事会确认，不断与秘书处和部队和警

察派遣国进行协商对于共同了解有关对策和对

策对任务规定和开展行动的影响至关重要。在

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回顾，目前有许多推动安

全理事会、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以及秘书处之间

的协商的机制，特别是有各个工作组，与部队

和警察派遣国进行正式及非正式协商，以及由

大会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和军事参谋团发

挥作用。安全理事会确认，尽管有这些机制，

但这三个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商目前未达到预

期效果，没有全面发挥潜力。

“安全理事会确认，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在行动

区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对行动规划工作有很大的

帮助。安全理事会强调指出，必须进行实质、

有代表性和有意义的交流，并特别指出，三个

利益攸关方必须充分参加，会议才有作用和成

效。安全理事会肯定了安全理事会、部队和警

察派遣国以及秘书处进行有效协商的重要性，

确认协商内容不应限于行动的任务规定，而应

包括维和人员安全与安保、战略部队组建、性

别平等、行为和纪律，包括性剥削和性虐待指

控、执行保护平民任务、能力、业绩、装备和

本国限制条件等方面。

“安全理事会回顾2001年1月31日主席声明(S/

PRST/2001/3)设立了工作组，负责酌情征求部

队和警察派遣国的意见，包括通过工作组同部

队和警察派遣国开会征求意见，以供安全理事

会考虑。安全理事会强调指出，秘书处在非公

开会议上充分全面通报情况非常有用，所有各

方充分参与，包括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主动要求

进行有意义的信息交流，也十分重要。安全理

事会认为，同部队和警察派遣国进行协商提供

了一个机会，以提出预期所需能力、预期业绩

标准和时间表，了解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局

限。安全理事会回顾第  2242  （2015）号决议

执行部分第7段，着重指出此类情况通报必须提

供适当信息，确保在规划新特派团和审查现有

特派团的过程中顾及性别平等问题。

“安全理事会鼓励秘书处酌情及时向进一步有

关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提供信息，特别是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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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重大安全事件的信息。安全理事会欢迎关

于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期间活动的报告所述的三个利益攸关方采用

非正式方式进行协商的进展。安全理事会大力

鼓励其成员与秘书处和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继续

进行并进一步发展这种非正式、互动和有重点

的协商。

“安全理事会特别指出，在设立特派团前和特

派团整个存在期间不断与潜在部队和警察派遣

国进行对话，对于共同了解任务规定和共同承

诺予以执行十分重要，同时确认这种协商不应

延误特派团的设立。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与

秘书处和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包括在必要时与

专业人员、专家和高级军事官员定期举行高级

别和包容各方的有意义协商，以确保秘书处和

潜在派遣国都共同了解所需能力，最后为落实

任务和行动构想作出承诺。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处在行动获得批准前，根

据需要，向潜在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以及安全理

事会成员通报它对冲突的评估和任务规定的各

种方案，以便考虑需要哪些能力，让安理会有

机会深入了解规定开展某些工作和在具体时限

内组建必要能力的挑战和机遇。安全理事会还

请秘书处酌情通过现有机制，定期向部队和警

察派遣国通报情况，强调必须就部队和警察派

遣国面临的行动挑战充分交换意见。安全理

事会为此欢迎设立战略部队组建和能力规划小

组。安全理事会请秘书处定期向部队和警察派

遣国以及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并在规定和平

行动任务后评估进展时，征求这些国家的意

见，包括它们部署在实地的军警人员的意见。

“安全理事会确认，维持和平行动取得成功越

来越需要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同各区域组织和次

区域组织进行大力合作，为此鼓励秘书处与相

关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进行协商，特别

是在区域维和行动转变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时进

行协商，并表示安理会愿意酌情这样做。安全

理事会大力鼓励秘书处在计划对军事任务、某

个特派团接战规则、行动构想或指挥和控制架

构或早期建设和平任务作出的改动影响到人

员、装备、训练和后勤需求时，及时与部队和

警察派遣国协商，使部队和警察派遣国能够在

规划期间提出意见，确保其人员有能力来满足

这些新的要求。安全理事会促请秘书长确保特

派团团长、部队指挥官和警务专员在发布新的

行动构想和指示前，及早与特派团高级文职和

军事人员就任务变动进行沟通，以便任务的变

动有统一了解，让整个特派团更好地执行任

务，并确保在这一过程中考虑到行动指挥官的

意见。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打算向安全理事

会通报以下情况：行为和纪律问题，妨碍执行

任务的业绩问题，包括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未能

开展规定的工作，保护平民任务的执行情况，

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并打算以适当方式将此

通知安理会，并指出就这些问题进行三角协商

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还注意到，能力和业绩

要求以及各方全面了解特派团要执行的任务，

对于三角协商十分重要，为此促请秘书处通过

澄清这些要求来协助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并欢

迎各会员国不断支持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满足这

些要求。安全理事会鼓励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在

谈判可能进行的部署时，提出本国关于使用军

事或警察特遣队的限制条件，并强调，在挑选

部队的决策过程中，包括在决定是否着手进行

部署时，将考虑这些限制条件。

“安全理事会继续致力于就加强三角协商、特

别是加强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协作进行进一

步讨论，包括通过其工作组这样做，并致力于

落实本主席声明的各项承诺。安全理事会回顾

第1353(2001)号决议和相关主席声明，表示已

准备好进一步开展在延长任期前不断与部队和

警察派遣国进行非正式协商的工作并使之制度

化，敦促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在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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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包括通过工作组这样

做。”

本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

PRST/2015/26。

祝安理会成员新年快乐。

上午11时25分散会。


